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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422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湖北宜化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119 

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湖北宜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增资

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
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湖北宜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宜化新材料”）为湖

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持股 66.67%的控股子

公司，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宜化集团”）持有宜

化新材料 33.33%的股份。为满足宜化新材料资金需求，公司与宜化

集团拟对宜化新材料以现金方式同比例增资共计 10,000 万元，其中，

公司对宜化新材料增资 6,666.67 万元，宜化集团对宜化新材料增资

3,333.33万元。增资完成后，宜化新材料注册资本变更为 22,000万元，

股东双方出资比例保持不变。双方各自履行审批程序后，拟共同签署

增资协议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 年 8 月修订）》相关

规定，控股股东宜化集团为公司的关联方，本次交易属于与关联方共

同投资，构成关联交易。本次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

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

以 8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湖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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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宜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卞平

官、郭锐、强炜、陈腊春、揭江纯、黄志亮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。 

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2023 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，

独立董事全票同意将该议案提交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。

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保荐人”）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。根据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 年 8 月修订）》相关规定，该议案无须提

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宜化集团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王大真 

注册资本：500,000 万元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 

成立日期：1995 年 4 月 16 日 

住所：宜昌市沿江大道 52 号 

主营业务：矿产品（不含限制、禁止经营的项目）、化工产品（不

含危险爆炸化学品及国家限制经营的品种）销售；化工产品制造（不

含危险爆炸化学品及国家限制经营的品种）；化肥制造及销售；化工

设备制造及安装（不含特种设备）等。 

股权结构：宜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

“宜昌市国资委”）持有宜化集团 100%的股权。 

实际控制人：宜昌市国资委。 

关联关系说明：宜化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。 

经查询，宜化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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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宜化集团主要财务指标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 
2023 年 9 月 30 日 

（未经审计） 

2022 年 12 月 31 日 

（经审计） 

总资产 3,394,043.94 3,313,268.89 

净资产 1,665,931.05 777,312.55 

项目  2023 年 1-9 月（未经审计） 2022 年度（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2,045,506.68 3,116,766.05 

净利润 954,743.88 401,462.81 

三、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宜化新材料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湖北宜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冷超群 

注册资本：12,000 万元 

公司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18 年 7 月 18 日 

住所：枝江市姚家港化工园 

主营业务：许可项目：肥料生产；饲料生产；饲料添加剂生产；

危险化学品生产；危险化学品经营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

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

可证件为准）。一般项目：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

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化肥销售；化工产

品销售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等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

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股权结构：公司持有宜化新材料 66.67%的股份，宜化集团持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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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化新材料 33.33%的股份。 

关联关系说明：宜化新材料为公司与关联方宜化集团共同投资的

公司。 

经查询，宜化新材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（二）主要财务指标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 
2023 年 9 月 30 日 

（未经审计） 

2022 年 12 月 31 日 

（经审计） 

总资产 39,400.82 39,886.45 

净资产 18,480.50 19,648.17 

项目  2023 年 1-9 月（未经审计） 2022 年度（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24,793.33 38,614.45 

净利润 -1,080.17 816.03 

（三）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及出资情况 

单位：万元 

股东名称 
增资前 增资后 

出资金额 股权比例 出资金额 股权比例 

公司 8,000.00 66.67% 14,666.67 66.67% 

宜化集团 4,000.00 33.33% 7,333.33 33.33% 

合计 12,000.00 100% 22,000.00 100% 

（四）增资方式 

经公司与宜化集团友好协商，本次交易作价为 1 元/每元注册资

本，股东双方均以现金方式出资。 

四、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

甲方：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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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方：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目标公司：湖北宜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

甲方持有目标公司 66.67%的股权，乙方持有目标公司 33.33%的

股权。甲、乙双方同意对目标公司按当前持股比例同比例增资。 

1. 本次增资 

1.1 目标公司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 12,000 万元。 

1.2 目标公司此次共增资 10,000 万元，增资后的注册资本为

22,000 万元。甲方增资 6,666.67 万元，乙方增资 3,333.33 万元。 

2. 甲、乙双方应于收到目标公司发出的出资通知书起 1 个月内

实缴出资,任一方未在规定期限内履行出资义务则视为放弃增资，且

其他股东有权代替出资并获得相应股权或按实缴金额比例享有股东

权益和权利。增资完成后，各股东及目标公司应积极配合修订《公司

章程》并办理增资工商变更的所有文件。 

3.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

生效。 

五、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

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、土地租赁等情况，不存在与关联人产

生同业竞争的情形。 

六、交易目的及影响 

本次增资有利于满足宜化新材料生产经营资金需求，符合公司精

细化工产业发展规划。增资完成后，宜化新材料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，

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，亦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

成果产生不利影响。 

七、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

2023 年年初至今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宜化集团及其控股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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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累计已发生的除日常关联交易外的其他关联交易金额为 61,579.23

万元。 

八、相关意见 

1.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

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召开了 2023 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

会议。会议应出席独立董事 7 位，实际出席独立董事 7 位。本次会议

以 7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湖

北宜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并同意将该议

案提交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。 

2.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

公司与宜化集团以现金方式对宜化新材料同比例增资 10,000 万

元，有利于满足宜化新材料生产经营资金需求，关联交易定价公允、

合理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相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股

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对本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
3. 保荐人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人认为：公司对宜化新材料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已

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、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

议通过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同意，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

见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，关联增资事项

定价公允、合理，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全

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保荐人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无异

议。 

九、备查文件 

1.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九

次会议决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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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九次

会议决议； 

3.  2023 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； 

4.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

独立意见； 

5.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

对湖北宜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； 

6.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2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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